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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生康年12周年庆，感恩回馈！高含量神经酸9.9元包邮到家。
按套装购买加1元再送3瓶，60片大瓶装，加量不加价!本次活动不计
成本，不图利润,只为赢得您的好口碑!

神经酸补充大脑营养
神经酸最早发现于哺乳动物

的神经组织中，故命名为神经
酸。人脑神经酸又称复合神经
酸，它是大脑神经细胞和神经组
织的重要营养元素，被誉为继胆
碱和“脑黄金”DHA 之后又一大
新兴的“营养素”。——摘自《百
度百科》

感恩回馈！12周年庆
高含量神经酸加1元送3瓶

为了让更多老人体验到神经

酸的益处，呵护大脑。值此益生
康年成立 12周年之际，为感谢广
大读者的信赖和支持，感恩有您，
特举办“高含量神经酸复合片特
卖惠民活动”，本报读者打进热线
可参与每瓶9.9元包邮
到家，99 元就能体验
10瓶，加1元再送3瓶，
仅 100元，老两口就能
享用1年。数量有限，
活动一年就一次。

神经酸9.9元包邮到家加1元再送3瓶

订购
热线 400-1178-566

1925年，科学家从动物大脑脑苷中分离出神经酸，它是神经细
胞和组织进行正常生命活动不可缺少的营养成分，神经酸人体自
身难以合成，需要通过体外摄入，中老年人可适量补充。

西洋参 铁皮石斛
三七 灵芝孢子粉

4款养生佳品6罐，仅需99元
西洋参又名花旗参、洋参。性寒、

清火生津。长白山 7 年生西洋参，清
火生津，破壁成 2000 目超微细粉，小
分子结构，更容易吸收。长期服用使
人精力旺盛，身体年轻态。

云南文山三七属于名贵中药材，
明代著名药学家李时珍把三七称为

“金不换”。云南文山三七公认的道地
纯正，对身体的益处家喻户晓。

“北有人参，南有枫斗”。铁皮石
斛位列“中华九大仙草”。云南文山州
铁皮石斛的茎含有丰富的多糖类物

质，对身体有好处。
《本草纲目》把灵芝列为佳品。正

宗破壁灵芝孢子粉富含氨基酸、灵芝
三萜、维生素 B2，有机锗等多种营养
成分，深受懂健康的中老年朋友的青
睐。

感恩特惠，加1元再送2罐
每组6罐，4款产品任意组合仅需

99元，加1元再送2罐，每罐250克，可
吃两个月，买一套能吃一整年，每个家
庭限订2套！

加1元再送2罐

元吃一年

400-9155-136订购
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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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中心护理员因
喂饭时的失误导致卧床
老人死亡，需要承担何种
责任？近日，辽宁省沈阳
市皇姑区人民法院审理
了这起案件，以被告人卢
某犯过失致人死亡罪，判
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
三年。

法院查明，卢某系沈
阳市某养老中心护理员，
负责照顾完全失能卧床
的王某的日常起居。2023
年 11 月 18 日 11 时许，卢
某在给王某喂饭时，未按
常规要求将王某的床摇
起，且未将食物中的青
菜、鱼豆腐等条块状食物
切碎，致使王某在平躺被
喂食过程中因噎食死亡。

经司法鉴定，王某系
因在贫血、低蛋白症、多
发性脑梗死以及肝脓肿
伴腹腔积脓液等基础性
疾病的基础上，食物堵塞
咽口及喉口部导致机械
性窒息而死亡。公诉机
关以过失致人死亡罪向

沈阳市皇姑区人民法院
提起公诉，辩护律师提出
被害人的死亡系多因一
果，还应考虑养老机构应
急处理机制不完善、延误
救治等因素。

法院认为，卢某长年
照顾王某的日常起居，其
供述按照以往喂食的习
惯也多次平躺喂食没有
发生过噎食。司法鉴定
报告载明，王某咽口及喉
口部充满团块状食糜样
物，可见绿色菠菜叶、块
状胡萝卜、块状鱼豆腐。
综上，卢某的喂食行为存
在刑法意义上的过失，且
王某的死亡结果依据鉴
定结论系机械性窒息死
亡，与过失行为存在因果
关系，但对王某因噎食导
致窒息死亡的结果的发
生，卢某并非故意，而是
轻信能够避免，因此构成
过失致人死亡罪。

据此，法院作出如上
判决。

韩宇

失能老人噎食死亡
护理过失判三缓三

案情案情

张某因与王某产生民间借贷纠纷，
将王某诉至法院。法院判决王某偿还
张某借款10万元及利息，但王某并未按
期履行。张某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并提
供了王某可供执行的财产线索——某
小区一套商品房。法院在执行过程中，
发现该房产并不在被执行人王某名下，
且未发现王某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故该
案件无法继续进行执行。

原来，该欠款是王某购买商品房
时向张某所借。后来，王某和章某
离婚，双方签署的离婚协议书约定，
一套商品房归章某，债权、债务由王
某享有和承担。张某认为，王某的
转让房产行为严重损害其利益，遂
将王某及涉案房屋的共有人章某起
诉至法院，请求确认该商品房产权
变更协议无效，并确认王某对登记
在章某名下的该套商品房享有 50%
的产权份额。

法院审理认为，王某、章某在离
婚协议中将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的共同房产约定归章某所有，但未
提供证据证实在签订离婚协议时张
某知晓该协议内容，故上述协议对
王某、章某二人有效，对张某不产生
法律效力。王某在债务未清偿的情
况下，在离婚协议中主动放弃共同
财产份额，由个人承担债务，属于怠
于行使财产分割权益，导致第三人
债权无法顺利实现。张某作为王某

的债权人，以申请执行人的名义提
起代位析产诉讼有理，予以支持。
章某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
视为放弃相关诉讼权利，不影响本
案审理。法院判决确认该商品房
50%的产权份额为王某所有，为可供
执行财产。

说法说法

法官表示，夫妻双方在离婚协议
中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财产的
分割约定对双方具有法律约束力；
除第三人明知上述协议内容以外，
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王某明知借
款没有偿还，仍通过协议离婚无偿
将房产分给章某，企图“净身出户”
逃避债务。案涉房产虽然登记在章
某名下，但系王某与章某婚姻关系
存续期间购买，二人即使通过财产
分割条款对共有财产进行了分割，
但该分割条款并不具备对抗债权人
张某的效力。

法官介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
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十四条第三
款“共有人提起析产诉讼或者申请
执行人代位提起析产诉讼的，人民
法院应当准许”之规定，张某作为王
某的债权人，有权依照规定提起代
位析产之诉，确认债务人对共同财
产享有的份额。这样，增加了债权
人实现判决利益的途径，更有利于
解决执行难的问题。 亓玉昆

“净身出户”就可以逃避债务吗

婚姻存续期间，男方父母
出资为其二人购置房产，该
房产登记在男方名下，后双
方陷入离婚纠纷，女方认为
该房产的购买和出售均在婚
姻关系存续期间，属于夫妻
共同财产，要求分割该套房
产出售后的增值款项，会获
得法院的支持吗？

基本案情

王 某（男）与 孙 某（女）
2014 年 5月登记结婚，婚后初
期居住在王某父母家，同住期
间因琐事经常发生家庭矛盾。

2017年，为缓和矛盾，夫妻
二人搬出父母家与小孩共同生
活，但家庭矛盾并未停息，双方
于2021年开始分居。

2022年10月，王某向法院
提起离婚诉讼，孙某同意离婚，
双方对子女抚养问题达成一致，
但孙某认为王某名下一套房产
的购买和出售均在婚姻关系存
续期间，应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故要求分割该套房产出售后的
增值款项。王某表示该房产系
帮父母代持，所有款项均由王某
父母支付，售房款应归还父母。

法院裁判

王某起诉要求与孙某离
婚，孙某同意，可见双方感情确
已破裂，法院依法予以准许。

本案争议焦点为出售案涉
房产的增值款项是否为夫妻共
同财产。经查，2015年10月，王
某（买方）与某房地产公司（卖
方）签订《认购书》，约定由王某
认购卖方开发的深圳市罗湖区
某楼盘一套房产，总价款604万
余元，首付款162万余元（含20
万元定金）。王某提交了买房定
金及首付款支付凭证。

此外，王某还提交了一份
《协议书》，内容显示甲方为房
产实际产权人王某母亲，乙方
为房产代持人王某。案涉房
产，是由甲方全额交付首期购
房款，甲方借用乙方名义购买
的，房产的所有权益均由甲方
承受。因甲方当时已退休，办
理贷款时由甲方签名担保，供
楼全款由甲方的账户，每月转
入乙方的账户偿还贷款。《协
议书》的落款日期为2015年12
月7日，有甲乙双方签名。

2021 年 3 月，王某将案涉
房产出售予案外人，成交价
1280万元。根据王某提供的证
据证据，可证明案涉房产从购
房定金、首付款、每月月供款均

为王某母亲支付，且双方在购
房当年就签订了代持协议。案
涉房产出售后，王某将售房款
全部转给其母亲。故孙某主张
售房款的增值部分为夫妻共同
财产，于法无据，法院不予支
持。该判决已生效。

法官说法

婚后由一方父母出资购
买的不动产，产权登记在出
资人子女名下的房产权利归
属，应充分结合双方真实意
思表示以及双方对案涉房屋
的付出予以考量，法院根据
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来确
定真正的房屋权利人，综合
分析房屋的购买时间、产权
登记时间、购房款支付和购
买后的使用情况、当事人的
举证情况等因素，法院进行
全面审查。

提醒，房产归属问题较为
复杂，通常涉及到家庭成员
间的情感、信任及经济状况
等因素。一方父母出资为已
婚子女购买不动产时，应与
子女充分沟通，明确约定该
出资款的性质和产权归属，
避免日后发生争议。

陈东方

父母出资购房，子女离婚时如何分割


